
项目业主采购需求书编制建议

说明：1.本文件仅供参考。项目业主应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、中介服

务的行业管理规定和项目实际情况拟定采购需求。

2.项目业主应详细列出采购需求的各项内容，使中介服务机构全

面、准确理解采购需求、计算投报价格和提出响应方案。

3.本文件仅适用于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“方案择优选取”方

式。

类别 建议

1 名称
深圳市龙华区教育局 龙华区教育系统

2026 年膳食经费专项检查服务

2 项目业主情况

项目业主：深圳市龙华区教育局

住址: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五和大道和

观辅路交汇处锦绣科学园三期 D 栋

联系电话：23336298

联系人：蔡老师

3 中介服务名称
龙华区教育系统 2026 年膳食经费专项检查

服务

4
对中介服务机

构的资质要求

1.持有财政部门核发的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

证书》，且证书在有效期内；

2.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，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

任的能力；



3.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

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，近三年无重大违

法违规记录。

4.具有项目团队配置：具有教育系统或行政事

业单位审计/检查者经验。

5.独立性承诺：机构须承诺与检查对象不存在

可能影响独立性的利害关系，并出具独立性

声明。

6.需要回避的机构。无

5
服务内容和服

务要求

1.项目服务内容：根据国家省市的有关学校

膳食经费文件要求，对我区教育系统自营食

堂学校进行膳食经费专项检查，督促中小学

校严格执行膳食经费“专款专用、独立核算、

非营利、公益性”原则，健全财务管理制度

与内控流程，确保经费收支合法合规。排查

挤占、截留、挪用、虚报冒领、私设“小金

库”、违规列支等问题，保障膳食资金安全、

学生饮食权益与校园食品安全，健全长效监

督机制。

2.服务要求：

对区教育系统部分单位膳食经费的内控机

制建设、资金收支等进行合规性审查；按规



定出具专项检查报告，列明检查发现的问

题、成因分析及针对性整改建议。

3.进度要求：

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完成全部检查工作并提

交正式专项检查报告。

4.数量要求：

完成本次项目覆盖的 51 所单位相关膳食经

费的专项检查工作。

5.质量要求：

需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、行业准则及教育

系统膳食经费规定，做到程序规范、依据充

分、结论客观、确保检查结果真实可靠。

6
合同履行地点

和方式

1.合同履行的地点：深圳市龙华区

2.中介服务机构派员驻点服务及在中介服

务机构办公场所提供服务相结合。

7
公开选取方式

和计价标准

1.公开选取方式：方案择优选取。

2.报价方式：报总价；项目业主根据项目预

算和测算情况设定，超过最高限价的报价视

为无效报价，总价已包括：人员费、差旅费、

住宿费、交通费、办公费、税费等全部费用。

3.计价标准：按照项目实际情况填写。

8 服务时间 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盖公章后生效。本项



目服务期为 120 天（自然日），自合同生效

之日起开始计算。

9 验收

1.验收时间：服务完成后验收。

2.验收程序：项目业主自行验收。

3.验收标准：按合同约定时间节点完成全部

服务内容并提交正式报告。

4.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：如果项目未能按

照专项检查方案及合同履约则是为验收不

合格，验收不合格直接解除合同、并由中介

机构支付违约金、赔偿采购人损失、依法宣

告合同无效、依法撤销合同

10 结算方式

1.分期付款——合同生效后的 10 个工作

日内，采购人向中选中介服务机构支付合同

总金额的 50%，服务期满并验收合格后的

10 个工作日内，项目业主向中选中介服务

机构支付合同总金额 50%。

11 违约责任

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

义务不符合约定的，应当承担继续履行、采

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。

当事人一方未按照约定支付合同款的，对方

可以要求其支付合同款。

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



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，也可以

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。

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，违约方支

付违约金后，还应当履行债务。

12
补充合同和

解决争议方式

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一致后

可以签订补充合同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和广东省网上中介服

务超市相关管理制度相抵触。

对于合同履行中出现的纠纷，双方应协商解

决。协商不成的，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。

13 备注

1.合同的实质性内容，应当与采购公告、采

购结果的内容一致。合同的实质性内容是指

合同标的、数量、质量、价款或者报酬、履

行期限、履行地点和方式、违约责任和解决

争议方法等（即表格中的序号 1-10）。

2.合同的变更、终止等，适用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法典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。


